
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所得請款領據(報稅用) 
(第一聯) 

領款人姓名  事由摘要 桃園市凍卵營養金及保存費補助 

日  期  手機號碼  

費用別  □ 講師費  □ 出席費  □ 審查費  □ 講演鐘點費  □ 其他 

所得申報類別  □ 薪資所得 
 □ 執行業務所
得  □ 其他所得  □ 交通補助費  ■ 其他類別 

所得金額             元 
應扣所得
稅金額 

 

上列款項已向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
如數領訖 

領款人簽
章   簽收日期 

 

地  址  

國民身分證 
統一編號或 
廠商統一編號 

 服務機構  

匯款銀行名稱  分行名稱  

帳  號  

備註： 

1、講師費為薪資所得(50)，為特定對象如公務員、學生…等。 

2、講演費屬執行業務所得(9B)，為不特定對象，任何人皆可參加。 

3、若有異於上列所得選項，請勾選「其他」並簡述。 

4、執行業務所得(含合併付款者)達 2萬元以上者，扣繳率為 10% 

 

 

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所得請款領據(報稅用) 
(第二聯) 

領款人姓名  事由摘要 桃園市凍卵營養金及保存費補助 

日  期  手機號碼  

費用別  □ 講師費  □ 出席費  □ 審查費  □ 講演鐘點費  □ 其他 

所得申報類別  □ 薪資所得  □ 執行業務所
得 

 □ 其他所得  □ 交通補助費  ■ 其他類別 

所得金額             元 應扣所得
稅金額 

 

上列款項已向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 
如數領訖 

領款人簽
章 

  簽收日期 

 

地  址  

國民身分證 
統一編號或 
廠商統一編號 

 服務機構  

匯款銀行名稱  分行名稱  

帳  號  

備註： 

1、講師費為薪資所得(50)，為特定對象如公務員、學生…等。 

2、講演費屬執行業務所得(9B)，為不特定對象，任何人皆可參加。 

3、若有異於上列所得選項，請勾選「其他」並簡述。 

4、執行業務所得(含合併付款者)達 2萬元以上者，扣繳率為 10% 

 



 

備註： 

一、請單面列印，黃底欄位皆需填寫。 

二、領款人姓名請填寫申請人姓名，如金融機構存摺非申請人姓名，請另填

具非申請人帳戶切結書。 

三、日期、簽收日期欄位請填寫申請日期。 

四、所得金額欄位請填寫補助金額（凍卵營養金：10,000元；凍卵保存費

6,000元）。 

五、領款人簽章請親筆簽名。 

六、匯款銀行名稱如為中華郵政，分行名稱為○○郵局，帳號為存簿帳號（局

號及帳號）。 

七、匯款銀行若非臺灣銀行，匯費 30元由領款人負擔。 

八、如有塗改，請於塗改處簽名或蓋章。 

 


